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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奋力走出新时代安徽高质量发展新路的决定》指出深化“亩均论英雄”和“标准地”改革，推进“工业上楼”行动。8月21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市开发区单独供地产业类招商项目管理办法》作出批示，“单独供地项目从严审核、双线控制已反复强调，就是要从投入产出强度、项目容积率两条线严格把关，下决心解决粗放发展的问题，真正把亩均论英雄做实。要树牢寸土寸金的思想，大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破除惯性思维，对标先进水平，区分不同行业，优化工厂设计，推动工业上楼。要把项目容积率作为部门项目联合审定必要条件，由项目申报单位作出说明并组织专业会审。相关部门尽快研究不同行业的最低容积率标准，并逐个项目深入研判审核”。8月22日，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落实书记批示要求，进一步提高我市开发区节约集约用地水平，提出具体意见”。8月25日，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批示“请市资规局按照节约集约用地要求，细化我市具体措施，配合市投资局提出意见”。为落实省委、市委、市政府要求，经与市投资促进局对接协商，起草了《池州市提升工业用地容积率推动“工业上楼”行动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二、文件制定过程
9月11日，起草制定了《池州市提升工业用地容积率推动“工业上楼”行动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征求了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三、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共分为4个部分，一是实施范围。“工业上楼”行动原则在全市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工业项目上实施，重点为省级以上开发园区。二是提升容积率标准。包括自然资源部《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及《安徽省建设用地使用标准（2020年版）》规定的指标要求；按照《池州市批而未供、闲置和工业低效土地全域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对新上工业项目提出的容积率目标；全市省级以上开发区推广新型产业用地（M0）模式，在《池州经开区新型产业用地（M0）试点办法》的基础上，容积率提升至不低于2.5；根据我市六大园区主导产业实际，提出省级以上开发园区主导产业用地容积率提升目标，根据不同产业类型分类执行容积率提升目标。三是加强扶持政策。提出鼓励工业企业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满足安全生产等要求、不改变工业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容积率的部分不再增收土地出让价款；对工业企业建设使用4层及以上配工业电梯、容积率不低于2.0的高标准厂房和单独使用的工业用地建设2层及以上多层厂房，各地可制定政策给予倾斜支持和奖励。四是落实监管措施。从严把新增工业项目土地供应关口、加强项目分期供应审查、严格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审查、强化项目竣工验收管理、落实“双合同”监管制度五个方面提出监管措施。严格容积率和用地标准审查工作，对新增工业项目需分期实施土地供应的，分期实施供地审查；在工业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审查阶段和项目竣工验收阶段，严格落实项目用地标准、容积率等约束性指标要求的审查和验收工作；对新增国有工业建设用地全部实行“双合同”监管，按照“谁签订、谁监管”的原则落实监管主体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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